
搭建一种应用 ——司法建议“一件事”

创建一种机制 ——类型化案件多元解纷

用好一个平台 ——“共享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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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部分人民

调解协议未及时申请司法确认，一方反

悔后又进入诉讼程序，这不仅会增加当

事人诉讼成本、降低纠纷解决效率，还一

定程度上浪费司法资源，降低人民群众

的司法获得感。特向你单位提出以下建

议……”近期，兰溪法院通过司法建议

“一件事”应用，向相关部门发送了司法

建议书。

兰溪法院马涧法庭法官吴卸良在案

件办理过程中发现，有部分经乡镇人民调

解委员会调解成功、当事人达成协议的案

件，由于未及时申请司法确认，一方当事

人未按约履行协议内容，导致另一方当事

人起诉至法院，案件又进入到诉讼程序。

收到法院的司法建议书后，被建议单位立

即回函反馈，已要求各调解委员会及时跟

进履行情况，加强对当事人的释明、引导、

宣传，及时申请司法确认。

司法建议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重

要职责，是人民法院依法延伸审判职能、

优化地方党委决策、规范政府行政行为、

完善社会综合治理、服务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举措。但在过去的传统模式下，法

院发送司法建议存在发送渠道不畅、建

议反馈不及时等问题，影响司法建议的

采纳落实。2022年10月，在浙江高院

的指导下，由金华中院、兰溪法院承接建

设的司法建议“一件事”应用，在浙江法

院办案办公平台、浙政钉同步上线，由兰

溪法院试点运行，并于2023年11月在

全省法院推广。

该应用已初步实现全流程在线管

理、全覆盖在线交互、全方位跟踪督办、

全链条综合评价，形成“多跨协同、数据

互联、闭环问效、把脉共治”的司法建议

新形态。截至2024年3月底，通过该应

用发送的司法建议已有364件，被建议

单位反馈率、采纳率提升至 91.08%、

95.36%，落实率达99.06%。

兰溪法院：

三个“一”，打开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通讯员 钟周澔

探索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纠纷解决的新范式、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平稳化解纠纷，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发挥法院指导调解的法定职能、创新和

发展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实践方向。近年来，兰溪市人民法院创新纠纷调处模式、拓展多元解纷路径、丰富诉讼服务元素，积极探索群众期待的司法服务体

系，2023年万人成讼率同比下降6.2%，实现“四连降”，诉前调解成功率达40.02%。

“胡庭长，这里有人要跳楼，麻烦你

来调解一下。”2023年4月的一天，正在

上班途中的兰溪法院永昌法庭庭长胡格

赢接到了永昌商会“共享法庭”庭务主任

的电话，电话那端，庭务主任的语气很焦

急。

原来，就在刚刚，一名企业员工因工

伤赔偿无法与企业达成一致要跳楼，虽

然人已经被劝下来了，但情绪还是比较

激动。

当事人小杨在永昌街道一家包装公

司的成型车间上班，因机械设备网框扎

丝松散，在作业机器未停机和断电的情

况下，小杨用手去拧模具，不幸造成左手

食指、中指各二节压断。刚入职6天就

不幸发生事故，小杨又无法接受企业最

初提出的赔偿方案，一时激愤，便选择了

这种极端方式，矛盾进一步激化。

该企业是永昌商会的会员企业，商

会“共享法庭”庭务主任很快就到达了现

场，迅速安抚小杨的情绪，并与法官取得

了联系。在了解基本案情后，胡格赢立

即通过“共享法庭”向当事双方释法说

理，尤其是向企业释明关于工伤理赔的

相关法律知识。经多次磋商，最终，当事

双方在赔偿数额上达成一致并签下了人

民调解协议书，法庭随后对该协议进行

了司法确认。“多亏了你们，事态没有进

一步扩大，也没有影响企业的正常生

产。”企业相关负责人拿到调解书后感慨

道。

永昌街道位于城市与乡村接合区

域，纺织产业集聚、商贸往来频繁。永昌

法庭辖区内包含了两个工业园区，中小

型企业众多，每年受理的案件中，涉企合

同类纠纷、涉工劳资纠纷、侵权类纠纷案

件占比较大。为充分发挥商会在帮助企

业处理纠纷、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2021年底，法庭挂牌设立

永昌商会“共享法庭”，开辟了一条更便

捷、更专业的诉前解纷渠道。

“通过‘共享法庭+商会’，可以做到

让行内人说理、法院人说法，使涉企纠纷

化在源头、解在诉前、消在萌芽。”胡格赢

说。

目前，兰溪法院已建成378家“共享

法庭”，镇（街）、村（社）覆盖率100%，并

特设6家商事“共享法庭”，如金融、水

泥、永昌商会等，推动商会调解组织和调

解员参与涉企纠纷化解，实现“商事纠纷

商会解、商人解”。

“我房子的厕所管道被我楼下那户

人家用泡沫胶堵掉了，已将近2年没用

过了，不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我是不会交

物业费的！”兰溪法院立案庭调解室内，

面对法官，某小区业主李先生斩钉截铁

地说。

据了解，李先生在购买房屋时，因开

发商赠送部分面积浇筑太浅，导致放置

水管时无法进行全部覆盖，只能将水管

多余部分放置在楼下业主家的厕所中，

这也为之后两家的争端埋下了隐患。因

水管问题，两家摩擦不断，虽多次将情况

反馈给物业公司请求处理，但一直未得

到妥善解决，李先生家的厕所也将近2

年未使用。

2023下半年，李先生和楼下业主因

拒缴物业费，双双被物业公司诉至法

院。受理此案后，承办法官与物业调解

员搭档合作，多次到小区实地走访，了解

纠纷成因，组织各方调解，并提出具

体解决方案。最终，物业公司同意

对两家的厕所进行维修，解决泡沫

胶堵塞问题，两家也同意缴纳拖欠

了3年的物业费用。

此案的化解，是兰溪法院运用

全链条闭环化解体系化解物业服务

合同纠纷案件的一个缩影。

为应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数量明显激增的趋势，兰溪法院积

极探索物业纠纷诉源治理新模式，构建

了诉前、诉中、诉后的物业纠纷全链条闭

环化解体系。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

兰溪法院此类案件诉前调解成功分流率

80%、诉前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0%。

“这场庭审听下来，有些事情是我们

做得不对”“今天法官审的这个案子和我

们的情况比较类似，我们愿意对照着法

院的判决来解决，这样也公平”……物业

类案件涉及人员多、潜在纠纷量大，兰溪

法院在对受理案件进行全面摸底排查的

基础上，选取典型性、代表性案件，开展

示范性诉讼，并将裁判结果公开在小区

微信群。同步开展普法宣传、以案释法，

2023年开展涉物业服务纠纷普法活动

10余场次，妥善调整小区业主心理预

期，带动同类案件批量化解。

此外，为进一步加强物业案件源头

治理、做深做实矛盾化解的长效化工作，

兰溪法院通过发送物业白皮书、司法建

议等方式，整合建设局、街道、社区等机

构联合做好社区治理后半篇文章，源头

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依托“法官联网格”

机制就物业服务标准、物业费收缴机制

等进行业务指导，同时加大社区物业纠

纷普法宣传力度，提高业主缴纳物业费

的主动性。


